
国家海洋局、外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国

家安全部、国家保密局、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

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关于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的通知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教育部、科技部、国土资源部、

交通部、水利部、农业部、环保总局、中科院、地震局、气象局、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

国务院 1996 年 6 月 18 日以第 199 号令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海洋科学

研究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已于 1996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施。自此，

我国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走上法制化轨道。《规定》实施 3 年来，国家海洋行政

主管部门会同外交、军事等有关部门共受理涉外海洋科学调查研究项目申请 34
项，其中，中外合作调查研究项目 32 项，外方单独在我海域进行项目 2 项。各有

关单位在开展涉外海洋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基本上能够按照《规定》要求的程序

进行报批和执行。总的来看，《规定实施以来执行的效果是好的，对加强涉外海洋

科学研究活动的管理，维护我国主权和海洋权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规定》的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有的未经审批就擅

自与外方在我管辖海域开展涉外海洋科学调查研究活动，或在申请过程中不按规定

的期限和内容提交申请材料；有的未经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而擅自与外方签署涉

外海洋科学调查研究项目合作协议或备忘录；也有的在选择涉外海洋科学研究项目

区域、内容和样品、资料交换过程中，从科学意义上考虑较多，从维护国家主权和

海洋权益角度考虑较少，表现在对美国、日本等海洋大国收集我海洋情况的企图认

识不足而与之开展合作，或不按有关保密规定进行审查就擅自向外方提供涉密资

料；还有的在涉外海洋科学调查研究活动结束后，不按规定提交所获资料和样品目

录以及阶段性研究成果或最终研究成果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

《规定》，损害了我国主权和海洋权益。

为严格执行《规定》，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进一步加强涉外海洋

科学调查研究管理工作，避免涉外海洋科研工作中出现问题以及由此可能给国家造

成的损失，现就严格执行《规定》的审批程序、进一步加强涉外海洋科学调查研究

管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有关单位在选择涉外海洋科学调查研究项目合作区域和研究内容时，要

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大局出发，严格按有关规定确定项目，不利于

国防安全和海洋权益的项目不能立项。在合作区域和内容的选择上，现阶段应遵循

的原则是：凡在我内海、领海内和涉及我国防安全的海洋科研项目，原则上由我国

科研队伍自行开展，不宜外国人介入，必要时可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在我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内，可采取中外合作方式在局部海区进行有限课题的海洋科研调

查，在靠近我领海开展的合作调查研究项目要严格控制，对我周边有争议海区和我

现阶段难以控制海区，进行的多边或双边海洋科学调查研究项目，应根据国家外交

方针视情况而定。



二、各有关部门在我管辖海域内合作开展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立项前，或者在签

署含有在我国管辖海域内合作开展涉外海洋科学研究内容的有关双边协定之前，或

者在同意参加有关国际组织发起的涉及到在我国管辖海域内进行的海洋科学调查研

究计划前，应当就合作项目的调查研究目的、意义、区域、调查研究内容、资料使

用原则和合作方式等，先行征得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批准立项、签

署双边协定或同意参加国际组织的计划。

三、凡与国际组织、外国的组织和个人在我国管辖海域内合作开展涉外海洋科

学调查研究活动，或者以接受境外单位和个人资助的方式开展海洋科学调查研究活

动的法人单位，应当在项目实施前 6 个月，按规定的格式直接向国家海洋行政主管

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书式样附后）。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将会同外交、军事

和国家安全主管部门以及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项目及有关事宜进行审查，并在 4
个月内做出审批决定。

四、项目被批准同意后，项目承担单位应在项目实施前 2 个月向国家海洋行政

主管部门提出海上船只活动计划申请（申请书式样附后），活动计划被批准后项目

方可实施。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 1 个月内做出审批决定并及时通知申请人，同

时通报申请人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外交和军事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国家海

洋行政主管部门授权或委托的机构。

五、进行涉外海洋科学调查研究的单位需要对外提供资料和样品时，应对有关

资料和样品先引进行保密审查，并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履行保密审批手续。

六、涉外海洋科学调查研究活动结束后，项目承担单位要在 1 个月内将合作调

查研究所获资料和样品目录一式两份，报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要在 1 年

内将阶段性研究成果或最终研究成果一式两份，报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七、中国海监总队、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派出机构及受委托的地方海洋管理

机构，要切实履行对在我国管辖海域进行的涉外海洋科学调查研究活动的监督管理

职责，加强对涉外海洋科学调查研究活动的执法管理工作。

八、凡不按规定向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供资料和样品目录或研究成果的，

将停止受理该单位在我国管辖海域进行涉外海洋科学调查研究项目申请；对于不按

《规定》报批，或不按审批区域、内容进行调查研究造成损失的，或未经批准擅自

对外提供资料和样品的，将按《规定》第 13 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对于因擅自对外

提供资料和样品造成泄密的，依法追究泄密责任；后果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九、与港、澳、台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在我管辖海域合作开展海洋科学调查研究

活动的，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附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略）

2.《涉外海洋科学研究项目申请书》 （略）

3.《涉外海洋科学研究项目海上船只活动计划申请表》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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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


